
樓宇安全網上研討會
2020

强制驗窗-合資格人士
日期： 22.10.2020 （星期四）

時間： 2:30 p.m. – 4: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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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勝於治療，以定期檢驗和維修的
方式，切實處理香港長久以來的樓宇
失修問題。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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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驗窗計劃

 2012年6月30日開始全面實施

 樓齡 10 年或以上的私人樓宇

(不高於 3 層的住用樓宇除外)

 發出法定通知

 業主的責任:委聘合資格人士 (Q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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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通知

強制驗窗

樓宇部分 負責人士

在公用部分

的窗戶

法團／

所有業主

在個別單位

的窗戶
單位業主

樓
宇

安
全

網
上

研
討

會
 2020



強制驗窗通知的程序

法定通知的期限

委聘一名合資格人士

完成驗窗及修葺工程

(如需要)

•個別單位: 於 6 個月內

•公用部分: 於 9 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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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窗通知的發出或遵從記錄

在發出通知後，市民可於本署網頁搜尋驗樓

或驗窗通知的發出或遵從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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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人士 (QP)

 下列名冊內的專業人士或承建商

- 認可人士名冊;

- 註冊結構工程師名冊;

- 註冊檢驗人員名冊;

- 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名冊;及

- 關乎窗戶的小型工程級別、類型及項

目的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樓
宇

安
全

網
上

研
討

會
 2020



8

合資格人士 (QP)

向合資格人士發出驗窗卡:

驗窗卡載有合資格人士的姓名及近照、

簽發日期、屆滿日期及承建商名稱

業主可要求合資格人士

出示驗窗卡，以核實其身份

並確保親自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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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人士的參考名單
(http://www.bd.gov.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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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承建商

承建商

建築事務監督所備存的名冊內的 :

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 (RGBC) 

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RMWC)*

* 有資格進行屬於其獲註冊級別、

類型及項目的小型工程

職責
確保該建築物部分／窗户已被致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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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人士 (QP) 的職責

檢驗階段

-親自進行訂明檢驗

-符合條例規定

-緊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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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人士 (QP) 的職責

修葺階段

-提供妥善監督

-物料及維修方法

-窗戶安全

-符合條例規定

-緊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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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人士的職責

提交法定文件

檢驗及/或修葺後:

向建築事務監督呈交以指明表格填寫的

法定文件，以供記錄及抽樣審查之用。

指明表格

可於本署網頁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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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戶檢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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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驗樓及驗窗計劃作業備考

 PNBI-9   窗戶檢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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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BI-9   窗戶檢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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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戶檢驗報告

 根據《建築物（檢驗及修葺）規例》（《規
例》）第14(4)(a)條，如獲委任就建築物窗戶
進行訂明檢驗及監督訂明修葺的，是不同的
合資格人士，獲委任進行訂明檢驗的合資格
人士須於訂明檢驗完成後7日內，向建築事
務監督呈交檢驗報告。

 該合資格人士亦須根據《規例》第30(3)(b)條，
將該檢驗報告的副本，交付予獲委任監督訂
明修葺的合資格人士及由他人代為進行該項
訂明檢驗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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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戶檢驗報告

 為方便記錄管理，合資格人士向建築事務
監督呈交檢驗報告的紙印本時，應一併遞
交一張不可重寫的唯讀光碟（DVD-
ROM），內載該檢驗報告（解像度200dpi
的PDF格式檔案）。

 如窗戶由同一位合資格人士進行訂明檢驗
及監督訂明修葺，建議該合資格人士應將
檢驗報告副本交付予客戶，以作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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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戶檢驗
報告 -樣本

窗戶位
置

窗
號

窗戶
構件及數量

檢驗結果
(欠妥事項／
修葺建議)

檢驗後需修葺／更換項目（窗戶位置及編號
請參閱附頁一） 非強制檢

驗／修葺
／更換項
目（如防
水膠條…）

窗
鉸

螺絲
／

鉚釘
（每
窗鉸）

上下連
動鎖

七字鎖
窗扇
玻璃

其他
（如窗
框、窗
撑、壓
條…）

客廳 W1 1
窗鉸活動不暢
順／不能關妥，
需要更換

廚房 W2 1
七字鎖鬆脫，
需要更換

睡房一 W3 1
窗鉸嚴重銹蝕，
需要更換

睡房一 W4 1
上下連動鎖斷
裂，需要更換

睡房二 W5 1 1

鉚釘／螺絲氧
化，需要更換；
玻璃嶔板破裂，
需要更換；

睡房二 W6 1
鉚釘／螺絲鬆
脫，需要更換

廁所 W7 無欠妥

總數 2 2 1 1 1 0

合資格人士簽署
合資格人士名稱：
註冊證明書編號：___ _           _ _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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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戶檢驗報告 -樣本
窗戶位置、編號及欠妥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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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戶檢驗報告 -參考樣本
檢驗照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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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戶檢驗及修葺須注意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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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框及窗扇

 難以開啟或活動不暢順;

 變形或不能關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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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鉸

 變形或缺漏;

 嚴重銹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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鉚釘及螺絲

 鬆脫或缺漏;

 呈現灰白色粉狀物質
或銹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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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鎖

 鬆脫或缺漏;

 連動桿斷裂，把手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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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嵌板

 破爛或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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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條及墊條

 缺漏或欠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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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組件

 狀況良好，就無需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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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原有組件

 鼓勵業主趁機提升原有組件至現行窗戶設計
及建造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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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備考

- 4桿形窗鉸的長度最少

應為側掩式掩窗闊度60%

修葺物料及其使用符合《建築物條例》及相關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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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更換螺絲/鉚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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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更換螺絲/鉚釘

正面 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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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更換螺絲/鉚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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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更換螺絲/鉚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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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上密封劑

安裝螺絲或鉚釘前，
應以合適的密封劑密
封窗鉸、窗框及可開
啟窗扇的孔洞。

應在螺絲頭部或鉚
釘頭部塗上密封劑，
以保護緊固件的外
露部分，防止銹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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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驗樓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作業
守則2012》 修訂事宜(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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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有關驗窗的主要修訂項目包括：

 (a)修訂更換／修葺窗戶的強制規定；以及

 (b)修訂更換鉚釘及螺絲的最佳作業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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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驗樓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
作業守則2012》修訂(2020年7月)
(a)修訂更換／修葺窗戶的強制規定(第11.1節)

2020年修訂

強制規定

在修葺工程完成後，所有窗戶均須變得安全。

欠妥的窗戶組成部分或衰壞跡象如影響窗戶安全，一律必須予以修葺或更
換。欠妥或銹蝕的螺絲、鉚釘，以及破爛／破裂的玻璃嵌板必須更換。新
更換組成部分的物料及大小必須不遜於原有設計。在一般情況下，窗戶經
適當修葺後如能變得安全，便無須整扇更換。

窗戶進行糾正工程後，其訂明耐火效能須維持不變。此外，在修葺或更換
屬於《消防安全（商業處所）條例》或《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規管
範圍的樓宇或商業處所的窗戶時，合資格人士須注意該等法例中有關窗戶
耐火效能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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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修訂更換／修葺窗戶的強制規定(第11.1節)

2020年修訂

更換窗鉸時，須最少使用三根螺絲或鉚釘，把窗鉸牢固地安裝在窗框及可
開啟的窗扇。

如需把窗鉸更換成不銹鋼窗鉸，或更換原有不銹鋼窗鉸上的鉚釘或螺絲，
須使用不銹鋼鉚釘或螺絲，把窗鉸牢固地安裝在窗框及可開啟的窗扇。

如使用不銹鋼螺絲，螺絲的直徑須不少於5毫米，而窗框及可開啟的窗扇
須有足夠的錨固。

如使用不銹鋼鉚釘（例如開口型抽芯鉚釘、多鼓型抽芯鉚釘或抽芯鉚釘螺
母），鉚釘的直徑須不少於4.8毫米，而鉚釘頭部的大小須足以牢固地把
組成部分一併夾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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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修訂更換／修葺窗戶的強制規定(第11.1節)

2020年修訂

合資格人士及註冊承建商須確保按照製造商的規格，安裝螺絲及鉚釘。

如原有的鉚釘／螺絲孔因銹蝕而擴大，合資格人士須考慮在窗框原有鉚釘
／螺絲以外的適當位置加添不銹鋼鉚釘或螺絲，以策安全。

為減低銹蝕風險，安裝螺絲或鉚釘前，應以合適的密封劑密封窗鉸、窗框
及可開啟窗扇的孔洞。此外，應在螺絲頭部或鉚釘頭部塗上密封劑，以保
護緊固件的外露部分，防止銹蝕。

請同時參考《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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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修訂更換鉚釘及螺絲的最佳作業做法(第11.2節)

2020年修訂

除根據建築物（檢驗及修葺）規例第8條的訂明修葺標準及上文第11.1節
所列的強制要求進行修葺外，合資格人士可建議樓宇業主考慮把欠妥的組
成部分更換為所用物料和大小符合現行窗戶設計及建造標準的新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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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69

小型工程承建商的註冊事宜

承建商表現提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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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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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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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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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表格提交

 驗窗表格WI 1需於訂明檢驗或修葺(如
適用)完成日期後14天內呈交

 驗窗表格WI 2需於訂明檢驗完成日期後
7天內呈交

 驗窗表格WI 3需於訂明修葺完成日期後
14天內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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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窗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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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驗窗-個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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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1
合資格人士因違反強制驗窗相關法例被判緩

刑監禁及罰款

•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房屋)辦公室轄下的獨立審查組

• 二○一八年十二月根據《建築物條例》第30C(4)條

• 向藍田居者有其屋計劃屋苑單位的業主發出強制驗窗通知

• 着令業主委任一名合資格人士

• 為單位進行窗戶檢驗及監督所需的修葺

• 獲委任的合資格人士，於去年二月向獨立審查組呈交證明書

• 確認已完成窗戶檢驗、該單位的窗戶安全

• 無需進行修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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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1
合資格人士因違反強制驗窗相關法例被判緩

刑監禁及罰款

• 獨立審査組抽樣審核上述單位的窗戶

• 發現部分窗戶欠妥及需要修葺

• 合資格人士明知而在其提交的證明書內作出失實陳述

• 屋宇署根據《建築物條例》第40(2A)(c)條向合資格人

士提出檢控

• 合資格人士承認控罪，並被判處入獄十四天，緩刑一

年，以及罰款一萬元

• 這宗個案為同類案件中首次有合資格人士被判處監禁

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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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1
合資格人士因違反強制驗窗相關法例被判緩

刑監禁及罰款

• 屋宇署重申，向建築事務監督作出失實陳述乃嚴重

罪行

• 屋宇署及獨立審查組均會就收到的窗戶檢驗證明書

進行抽樣審核

• 在接獲舉報或由抽查所得，屋宇署及獨立審查組會

就有關人士之違規行為作出調查及採取適當行動，

包括提出檢控及／或展開紀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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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1
合資格人士因違反強制驗窗相關法例被判緩

刑監禁及罰款

• 根據《建築物條例》第40(2A)(c)條的規定，任何

合資格人士明知而在給予建築事務監督的任何圖則

、證明書、表格、報告、通知或其他文件內就重要

事實作出失實陳述，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

款五十萬元及監禁十八個月。

• 註：獨立審查組已獲建築事務監督授權，就房屋委

員會物業但因業權轉讓而受《建築物條例》規管的

樓宇，根據《建築物條例》履行法定樓宇監管。樓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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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2
合資格人士因違反強制驗窗計劃規定被罰款

• 合資格人士向屋宇署呈交證明書

• 確認單位窗戶安全，無需進行修葺

• 屋宇署抽樣審查單位窗戶

• 發現部分窗戶的連接鉚釘及螺絲欠妥，及發現該合資

格人士曾安排修葺上述單位窗戶

樓
宇

安
全

網
上

研
討

會
 2020



個案分享 2
合資格人士因違反強制驗窗計劃規定被罰款

• 合資格人士明知而在給予建築事務監督的證明書內作

出失實陳述及沒有妥善監督窗戶修葺及沒有確保所有

欠妥窗戶已被致使安全，違反《建築物條例》第

30E(5)(a)條及30E(5)(c)條的規定。

• 屋 宇 署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例 》 第 40(2A)(c) ， 第

40(2AE)(b)條及40(2AF)(b)條向有關人士作出檢控，

有關人士被裁定控罪成立，共判處罰款一萬三千五百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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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3
兩人因違反強制驗窗計劃規定被罰款

• 合資格人士向屋宇署呈交證明書，確認已完成一

單位窗戶檢驗及修葺，並認為該些窗戶屬安全

• 屋宇署其後接獲有關該合資格人士驗窗表現欠佳

的舉報

• 展開調查

• 發現該合資格人士的獲授權簽署人並沒有親自對

窗戶進行檢驗

• 只是委聘另一名合資格人士(被委聘合資格人士)代

其進行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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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3
兩人因違反強制驗窗計劃規定被罰款

• 該獲授權簽署人因沒有親自對處所窗戶進行檢驗

，違反《建築物條例》第30E(4)(a)條的規定，屋

宇署遂根據《建築物條例》第40(2AD)條作出檢控

，有關人士被定罪及判罰款三千九百元。

• 被委聘代為進行檢驗的合資格人士因沒有更換一

塊已破裂的玻璃嵌板，以致相當可能導致他人受

傷或財產損毀的危險，屋宇署遂根據《建築物條

例》第40(2B)(b)條提出檢控，有關人士被定罪及

判罰款二千九百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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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驗窗-法律責任及紀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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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驗窗-法律責任及紀律行動

屋宇署會抽樣審查合資格人士提交的表格及以指
明表格填寫的證明書，並派員到現場視察，以確
定有關的檢驗及修葺已按照法例及屋宇署發出的
指引進行。

在收到業主／法團就涉嫌違規、行為失當或疏忽
的舉報，屋宇署會作出跟進，如發現有違規情况，
會考慮向其提出檢控及/或採取紀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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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違規情況

1. 合資格人士沒有親自為窗戶進行訂明檢驗而呈交
完成檢驗證明書，例如：

 在強制驗窗計劃下，如合資格人士並非自然
人(如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公司) ，合資格人
士可委任其代表(即註冊承建商的獲授權簽署
人(Authorized Signatory)代為進行窗戶訂
明檢驗，惟該獲授權簽署人沒有親自為窗戶
進行訂明檢驗；

 委聘另一公司的合資格人士代為進行窗戶訂
明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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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呈交表格作出失實陳述

 該合資格人士或其代表並未親自為窗戶進行訂
明檢驗或監督修葺，而確認處所窗戶已安全

3. 對欠妥窗戶未有作出適當跟進，而呈交確認安全
驗窗表格

 窗玻璃嵌板破爛或破裂；

 鉚釘及螺絲鬆脫或缺漏；

 窗鎖鬆脫或缺漏;

 沒有就窗戶構件的所有組成部份進行檢驗

4. 非合資格人士進行窗戶訂明檢驗及核證對建築物
窗戶的訂明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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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條例》的相關罪行

相關建築物條
例

違反事項 最高罰則

s40(2A)(c) 明知而作失實陳述 500,000元及監禁18個月

s30E(3)(a),
s30E(4)(a),
及s40(2AD)

沒有親自對處所窗戶進
行訂明檢驗

250,000元

s40(2B)(b) 檢驗方式可能導致任何
人受傷或財產損毀

500,000元及監禁18個月

s40(2I) 非合資格人士核證對建
築物窗戶的訂明檢驗/監
督修葺

第6級罰款(100,000元)及監
禁6個月

s30E(5)(a)及
s40(2AE)(b)

沒有妥善監督修葺 150,000元

s30E(5)(c)及
s40(2AF)(b)

窗戶經修葺後,沒有確保
安全

500,000元及監禁18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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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紀律行動

建築物條例 可向註冊承建商採取紀律行動的相關事項

s.13 (2)(a)
已就一項與建築工程有關的罪行被任何法庭
定罪

s.13 (2)(b) 在建築工程方面曾犯有疏忽或行為不當

s.13 (2)(k)

沒有履行或遵守根據本條例就訂明檢驗或訂
明修葺施加於合資格人士、註冊一般建築承
建商或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的職責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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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1 
展開紀律行動

• 註冊承建商紀律委員會（紀律委員會）早前(2020年1月)

根據《建築物條例》完成對一名合資格人士的註冊小型工

程承建商及其獲授權簽署人的紀律研訊，裁定他們因觸犯

與窗戶訂明檢驗及修葺有關的罪行被法庭定罪，須予以紀

律處分。此乃首宗合資格人士在強制驗窗計劃下因違規行

為而被紀律處分的個案。

• 紀律委員會命令對該承建商及其獲授權簽署人分別處以罰

款六千元，以及他們須支付紀律委員會及屋宇署合共約五

萬八千元的研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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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1 
展開紀律行動

• 一名註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及其獲授權簽署人於二○一五

年一月向屋宇署呈交證明書，確認有關處所的窗戶屬安全，

無需進行訂明修葺。其後，屋宇署就涉事處所窗戶修葺工

程未符標準的舉報展開調查，發現有關窗戶事實上曾進行

修葺工程。該承建商及其獲授權簽署人因而被檢控，並於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東區裁判法院被裁定違反《建

築物條例》第40(2A)(c)和40(5)條的規定，故意在證明書中

作出失實陳述，認為涉事窗戶屬安全，無需進行訂明修葺。

有關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及其獲授權簽署人士各被判罰款

六千元。鑑於有關定罪，屋宇署遂通知紀律委員會，根據

《建築物條例》第13(1)條及13(3)條的規定，向該承建商及

其獲授權簽署人考慮和採取紀律行動。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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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2
展開紀律行動

• 註冊承建商紀律委員會（紀律委員會）早前(2020年5月)

根據《建築物條例》完成對一名在強制驗窗計劃下被委任

為合資格人士的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的紀律研訊，裁定該

承建商因沒有履行或遵守根據《建築物條例》施加於合資

格人士的職責或要求，須予以紀律處分。

• 紀律委員會命令該承建商在憲報刊登日起計八個月內，被

禁止核證對建築物窗戶的任何訂明檢驗，或核證或監督對

建築物窗戶的任何訂明修葺，以及須支付紀律委員會及屋

宇署合共約六萬四千元的研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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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2
展開紀律行動

• 該承建商於二○一五年三月向屋宇署呈交證明書，確認已

為旺角一幢樓宇公用部分的所有窗户進行訂明檢驗及修葺，

而該些窗户在修葺完成後已變得安全。其後，屋宇署收到

涉及該樓宇一宗墮窗事件的舉報，調查後發現位於六樓升

降機大堂的一扇窗戶曾墮下至街上，而該承建商未曾為該

窗戶進行訂明檢驗及修葺，因而沒有履行或遵守根據《建

築物條例》第30E(4)及(5)條施加於合資格人士的職責或要

求。

• 鑑於有關調查結果，屋宇署遂通知紀律委員會，根據《建

築物條例》第13(1)條的規定，考慮向該承建商採取紀律

行動。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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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3
展開紀律行動

• 註冊承建商紀律委員會（紀律委員會）早前(2020年8月)

根據《建築物條例》完成對一名在強制驗窗計劃下被委任

作合資格人士的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的紀律研訊，裁定該

承建商因觸犯與窗戶訂明檢驗及修葺有關的罪行被法庭定

罪，須予以紀律處分。

• 紀律委員會命令該承建商在憲報刊登日起計八個月內，被

禁止核證對建築物窗戶的任何訂明檢驗，或核證或監督對

建築物窗戶的任何訂明修葺，以及須支付紀律委員會及屋

宇署合共約三萬九千元的研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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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3
展開紀律行動

• 該承建商於二○一六年六月向屋宇署呈交證明書，確認已

為青衣一住宅單位完成窗戶的訂明檢驗，並認為該些窗戶

無需進行訂明修葺。其後，屋宇署收到一宗涉及該處所窗

戶檢驗的舉報，調查後發現該承建商在提交屋宇署的證明

書上明知而作出失實陳述，及該承建商並沒有就該些窗戶

的修葺工程提供妥善監督。

• 二○一八年一月，該承建商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被定罪及罰

款共三萬元。鑑於有關定罪，屋宇署遂通知紀律委員會，

根據《建築物條例》第13(1)條的規定，考慮向該承建商

採取紀律行動。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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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行動

為確保樓宇安全，屋宇署十分重視合資格人士就強

制驗窗計劃進行窗戶訂明檢驗及修葺工程的質素。

若合資格人士進行窗戶訂明檢驗及修葺工程時違反

《建築物條例》的相關條文，不單可根據該條例被

刑事檢控，亦會受紀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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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沒有遵從強制驗窗通知被罰款

• 個案涉及的單位位於九龍牛頭角道一座樓齡三十五年的綜合

用途建築物。

• 屋宇署根據《建築物條例》第30C(4)條向該樓宇單位的擁有

人發出法定通知，要求委任合資格人士就該單位的窗戶進行

檢驗及所需修葺。

• 由於有關業主沒有遵從通知，故遭屋宇署檢控，並在觀塘裁

判法院被定罪及罰款六千八百元。

• 就強制驗窗計劃，根據《建築物條例》第40(1BD)條的規定

，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沒有遵從送達予他的法定通知，即屬

犯法，可處第四級罰款（現時為25,000元）及監禁三個月，

及可就罪行持續的每一天，另處罰款二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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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判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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